
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海关
行政处罚决定书

 

吉关缉违字〔2026〕1号

当事人：蛟河市洁净能源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郎建

平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20281MA150QCK4M

地  址：吉林省蛟河市奶子山街中岗街北岗路19号

经我关调查，当事人有以下违法行为：2024年1月29日

至2025年3月11日，蛟河市洁净能源有限公司以一般贸易方

式 向 珲 春 车 办 海 关 申 报 进 口 炼 焦 煤 ， 涉 及

150720241000000658等87票报关单，外贸合同及附件显示

其成交方式为DAP卡梅绍瓦亚/珲春南，由于俄罗斯铁路更

换车皮，导致载重发生变化，吉林长吉图国际物流集团能

源开发有限公司未将此事告知货运代理报关公司，致使该

87票报关单漏报运费1.87万元经海关计核，应缴税款为人民

币1446.49万元，漏缴税款为人民币0.31万元。        

以上行为有当事人的查问笔录、报关单、偷逃税款计

核证明、企业资质证明、 身份证明、蛟河市洁净能源有限

公司情况说明、载重与实际运费差额表为证。       

当事人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

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，构成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

行为。当事人漏缴税款占应缴纳税款比例不满百分之十，

且漏缴税款不满二十五万元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

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一）》（海关总署公告2023年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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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2号）第八条第七项第2目所列之减轻处罚情节。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第十五条第四

项、第十六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

（一）》（海关总署公告2023年第182号）第十四条第一项

之规定，拟对当事人科处罚款人民币0.05万元。（漏缴税款

的16%）。  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六条、第六十七条

之规定，向建行吉林市分行营业部吉林海关待报解账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缴纳罚款。

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复议法》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诉讼法》第四十六条之规定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六十日内向长春海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六个月内，直接向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第九十三条之规定，当事人到

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可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

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数额；当事人逾期不履行

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，海关

可以将扣留的货物、物品、运输工具依法变价抵缴，或者

以当事人提供的保证金抵缴；也可以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

行政强制执行方式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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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关印）

2026年03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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